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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利用新、改、扩建设项目及退役项目一般要求

• 新、改、扩建设项目

• 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报告书、报告表项目须报相关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审批

• 开展项目建设，执行项目建设“三同时”制度

• 辐射安全许可申请

• 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并将验收文件在相关公示平台上向公众公示

• 退役项目

• 编制退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报告书、报告表项目须报相关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审批

• 按照环评文件及审批文件要求开展退役工作，安全处置放射性同位素（废旧放射源、放射性废物）

• 开展退役项目终态验收，编制退役项目验收文件，并将验收文件在相关公示平台上向公众公示

• 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 其他说明

• 核技术利用环评文件的类别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

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要求编制

•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核技术利用》（HJ1326-2023）等文件要求执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中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退役的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
中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退役的规定

环评类别
项目类别 报 告 书 报 告 表 登 记 表

172
核技术利用
建设项目

⚫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制备PET用
放射性药物的除外）；

⚫ 使用Ⅰ类放射源的（医疗使用的除
外）；

⚫ 销售（含建造）、使用Ⅰ类射线装
置的；

⚫ 甲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 以上项目的改、扩建（不含在已许

可场所增加不超出已许可活动种类
和不高于已许可范围等级的核素或
射线装置，且新增规模不超过原环
评规模的50%

⚫ 制备PET用放射性药物的；
⚫ 医疗使用Ⅰ类放射源的；
⚫ 使用Ⅱ类、Ⅲ类放射源的；
⚫ 生产、使用Ⅱ类射线装置的；
⚫ 乙、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医疗机构使用植入治疗用放射性粒
子源的除外）；

⚫ 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的；
⚫ 以上项目的改、扩建（不含在已许可

场所增加不超出已许可活动种类和不
高于已许可范围等级的核素或射线装
置的）

⚫ 销售Ⅰ类、Ⅱ类、Ⅲ类、Ⅳ类、
Ⅴ类放射源的；

⚫ 使用Ⅳ类、Ⅴ类放射源的；
⚫ 医疗机构使用植入治疗用放射性粒

子源的；
⚫ 销售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
⚫ 销售Ⅱ类射线装置的；
⚫ 生产、销售、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173
核技术利用
项目退役

⚫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制备PET用
放射性药物的除外）；

⚫ 甲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 制备PET用放射性药物的；
⚫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 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场所存

在污染的；
⚫ 使用Ⅰ类、Ⅱ类射线装置（X射线装

置和粒子能量不高于10兆电子伏的电
子加速器除外）存在污染的

⚫ 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 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场

所不存在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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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规范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预防和控制放射性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和人员辐射安

全，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核技术利用新、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和退役项目终态验收的验收工作

程序、验收自查、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和后续工作等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C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D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23 年12 月5 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4 年2 月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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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技术利用新、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设施验收和退役项目终态验收的总体要求，提出了①验
收程序、②验收自查、③验收监测、④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和⑤后续工作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核技术利用
新、改、扩建和退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 GB 8999 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通用要求（GB8999-2021）

• HJ 6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试行）》（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9 号）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3 术语和定义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radiation safety and protection facilities

保护环境和人员免受电离辐射的照射和保持实践中源的安全，为实现这种
防护与安全以及开展辐射监测所需要的设备、装备和工程设施等。

3.2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radiation safety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保护环境和人员免受电离辐射的照射和保持实践中源的安全，为实现这种
防护与安全需要采取的管理和技术等措施，如使人员的剂量和危险保持在可
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并低于规定约束值的各种方法，以及防止事故和缓解
事故后果的各种措施等。



4 验收工作程序

主要包括验收自查、验收监测工作和后续工作，其中

• 验收监测工作可分为①验收监测、②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两个阶段；

• 后续工作包括①提出验收意见、②编制“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③形成验收报告、④公开相关信息并建立档
案四个阶段。



5 验收自查（1）

• 5.1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主要包括：

①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情况，

②国家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项目的督查、整改要求和其他相关要求的落实情况，

③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变动及相应手续履行情况，

④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况，

⑤放射性同位素转让（进出口）审批、备案情况，

⑥放射源送贮或转让审批、备案情况，

⑦放射性废物送贮/处置情况等。



5 验收自查（2）

5.2 项目情况

5.2.1 新、改、扩建项目

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文件，自查

①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

②主要生产工艺、辐射源项、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规模等情况。

5.2.2 退役项目

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文件，自查

①退役范围、退役目标、退役实施过程污染防治及辐射防护措施执行情况，退役源项（放射源、射
线装置、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②退役治理期间废旧放射源、放射性废物处理情况；

③发生辐射事故/事件相关情况；

④退役实施情况（包括退役监测）等。



5 验收自查（3）

5.3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5.3.1 建设情况

说明①施工合同、监理合同中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建设内容和要求，②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进度
和资金使用内容，③项目实际环保投资总额占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的百分比。

5.3.2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5.3.2.1 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成情况，主要包
括①屏蔽防护设施、②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气及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或处理设施等。

5.3.2.2 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包括
①管线穿越屏蔽墙体情况、②人员活动区域的屏蔽补偿情况、③安全联锁、④警示标志、⑤辐射分区、⑥信
号指示、⑦视频监控等安全与防护状况，⑧辐射监测执行情况。

5.3.2.3 逐项自查法规制度执行情况，包括①人员培训考核、②个人剂量管理、③辐射监测、④台账管理等。

5.3.2.4 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退役治理措施执行情况，包括退役实施
过程中采取的①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②警示标志、③辐射分区、④全过程跟踪监测执行情况。



5 验收自查（4）

5.4 自查结果

5.4.1 通过全面自查，发现①环境保护审批手续不全的、②发生重大变动且
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③
未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辐射安全与防
护设施、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应办理相关手续或整改完成后再继续开
展验收工作。

5.4.2 对于监管部门在审批辐射安全许可证或监督检查时提出的整改意见，
要说明整改落实情况。



核技术利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定义（1）
关于公开征求《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mee.gov.cn)

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建设过程中又发生变动的， 在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前
应根据本重大变动清单进行判定：①属于重大变动的，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在申
请辐射安全许可时取得重新报批的环评批复；②不属于重大变动的，应编制核技术利用建设
项目非重大变动分析说明，向原环评批复机构报备。

以下情形属于重大变动。

• 一、性质

• 二、地点

• 三、规模

• 四、工艺流程

• 五、辐射安全防护措施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t20230719_1036599.html


核技术利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定义（2）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征求意见稿）——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9316784742927.pdf

一、性质

（一）活动种类发生变化，包括增加环评批复外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种类中任意一种。

（二）活动范围发生变化，包括①放射源、射线装置类别或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级别升高；②放射性核素种类发生变化，包括增加环评批复文件外任意一种类别的放射源、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③射线装置的射线种类发生变化。

二、地点

（三）①项目重新选址；②在原厂址附近调整辐射工作场所位置导致评价范围内出现新
的环境保护目标；③新增辐射工作场所。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9316784742927.pdf#:~:text=%E9%80%82%E7%94%A8%E4%BA%8E%E7%BC%96%E5%88%B6%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6%8A%A5%E5%91%8A%E4%B9%A6%28%E8%A1%A8%29%E7%9A%84%E6%A0%B8%E6%8A%80%E6%9C%AF%E5%88%A9%E7%94%A8%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7%AE%A1%E7%90%86%E3%80%82,%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6%8A%A5%E5%91%8A%E4%B9%A6%28%E8%A1%A8%29%E7%BB%8F%E6%89%B9%E5%87%86%E5%90%8E%2C%E5%BB%BA%E8%AE%BE%E8%BF%87%E7%A8%8B%E4%B8%AD%E5%8F%88%E5%8F%91%E7%94%9F%E5%8F%98%E5%8A%A8%E7%9A%84%2C%E5%9C%A8%E7%94%B3%E8%AF%B7%E8%BE%90%E5%B0%84%E5%AE%89%E5%85%A8%E8%AE%B8%E5%8F%AF%E8%AF%81%E5%89%8D%E5%BA%94%E6%A0%B9%E6%8D%AE%E6%9C%AC%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6%B8%85%E5%8D%95%E8%BF%9B%E8%A1%8C%E5%88%A4%E5%AE%9A%3A%E5%B1%9E%E4%BA%8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7%9A%84%2C%E9%87%8D%E6%96%B0%E6%8A%A5%E6%89%B9%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6%96%87%E4%BB%B6%2C%E5%B9%B6%E5%9C%A8%E7%94%B3%E8%AF%B7%E8%BE%90%E5%B0%84%E5%AE%89%E5%85%A8%E8%AE%B8%E5%8F%AF%E6%97%B6%E5%8F%96%E5%BE%97%E9%87%8D%E6%96%B0%E6%8A%A5%E6%89%B9%E7%9A%84%E7%8E%AF%E8%AF%84%E6%89%B9%E5%A4%8D%3B%E4%B8%8D%E5%B1%9E%E4%BA%8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7%9A%84%2C%E5%BA%94%E7%BC%96%E5%88%B6%E6%A0%B8%E6%8A%80%E6%9C%AF%E5%88%A9%E7%94%A8%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9%9D%9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5%88%86%E6%9E%90%E8%AF%B4%E6%98%8E%2C%E5%90%91%E5%8E%9F%E7%8E%AF%E8%AF%84%E6%89%B9%E5%A4%8D%E6%9C%BA%E6%9E%84%E6%8A%A5%E5%A4%87%E3%80%82


核技术利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定义（3）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征求意见稿）——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9316784742927.pdf

三、规模

（四）放射源的总活度或放射源数量增加 30%及以上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核素日等效最
大操作量增加或核素日最大操作量增加 30%及以上的；射线装置参数（电压、粒子能量、束流强度/ 功
率）增大30%及以上的。

（五）放射源的总活度或放射源数量增加、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增加
或核素日最大操作量增加、射线装置参数（电压、粒子能量、束流强度/功率）增大，符合以下情形：

1.新增放射性废物种类；

2.放射性废物产生/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满足标准控制水平的情况下）；或放射性废物产生/
排放量超过标准控制水平；

3.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增加10%及以上的（满足标准控制水平的情况下）；或辐射剂量率超过标准控
制水平；

4.工作人员或公众受照剂量增加10%及以上的（满足剂量约束值的情况下）；或受照剂量超过剂量约
束值。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9316784742927.pdf#:~:text=%E9%80%82%E7%94%A8%E4%BA%8E%E7%BC%96%E5%88%B6%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6%8A%A5%E5%91%8A%E4%B9%A6%28%E8%A1%A8%29%E7%9A%84%E6%A0%B8%E6%8A%80%E6%9C%AF%E5%88%A9%E7%94%A8%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7%AE%A1%E7%90%86%E3%80%82,%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6%8A%A5%E5%91%8A%E4%B9%A6%28%E8%A1%A8%29%E7%BB%8F%E6%89%B9%E5%87%86%E5%90%8E%2C%E5%BB%BA%E8%AE%BE%E8%BF%87%E7%A8%8B%E4%B8%AD%E5%8F%88%E5%8F%91%E7%94%9F%E5%8F%98%E5%8A%A8%E7%9A%84%2C%E5%9C%A8%E7%94%B3%E8%AF%B7%E8%BE%90%E5%B0%84%E5%AE%89%E5%85%A8%E8%AE%B8%E5%8F%AF%E8%AF%81%E5%89%8D%E5%BA%94%E6%A0%B9%E6%8D%AE%E6%9C%AC%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6%B8%85%E5%8D%95%E8%BF%9B%E8%A1%8C%E5%88%A4%E5%AE%9A%3A%E5%B1%9E%E4%BA%8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7%9A%84%2C%E9%87%8D%E6%96%B0%E6%8A%A5%E6%89%B9%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6%96%87%E4%BB%B6%2C%E5%B9%B6%E5%9C%A8%E7%94%B3%E8%AF%B7%E8%BE%90%E5%B0%84%E5%AE%89%E5%85%A8%E8%AE%B8%E5%8F%AF%E6%97%B6%E5%8F%96%E5%BE%97%E9%87%8D%E6%96%B0%E6%8A%A5%E6%89%B9%E7%9A%84%E7%8E%AF%E8%AF%84%E6%89%B9%E5%A4%8D%3B%E4%B8%8D%E5%B1%9E%E4%BA%8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7%9A%84%2C%E5%BA%94%E7%BC%96%E5%88%B6%E6%A0%B8%E6%8A%80%E6%9C%AF%E5%88%A9%E7%94%A8%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9%9D%9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5%88%86%E6%9E%90%E8%AF%B4%E6%98%8E%2C%E5%90%91%E5%8E%9F%E7%8E%AF%E8%AF%84%E6%89%B9%E5%A4%8D%E6%9C%BA%E6%9E%84%E6%8A%A5%E5%A4%87%E3%80%82


核技术利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定义（4）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征求意见稿）——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9316784742927.pdf

四、工艺流程

（六）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材料变化、核素物
理状态变化、操作方式变化、辐射工作方式变化、工作原理变化，导致第（五）条中所列情形之一的。

五、辐射安全防护措施

（七）屏蔽体厚度或材料等变化引起屏蔽效能弱化；增加影响屏蔽效能的孔道；增加线缆穿屏蔽墙
孔道。

（八）辐射安全联锁系统发生改变导致联锁功能弱化。

（九）场所功能变化导致新增控制区或监督区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布局变化或人流、物
流、气流路径发生变动。

（十）新增放射性废液排放口；改、扩建放射性废水贮存衰变池导致出现新的环境保护目标。

（十一）新增放射性废气主要排放口；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9316784742927.pdf#:~:text=%E9%80%82%E7%94%A8%E4%BA%8E%E7%BC%96%E5%88%B6%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6%8A%A5%E5%91%8A%E4%B9%A6%28%E8%A1%A8%29%E7%9A%84%E6%A0%B8%E6%8A%80%E6%9C%AF%E5%88%A9%E7%94%A8%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7%AE%A1%E7%90%86%E3%80%82,%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6%8A%A5%E5%91%8A%E4%B9%A6%28%E8%A1%A8%29%E7%BB%8F%E6%89%B9%E5%87%86%E5%90%8E%2C%E5%BB%BA%E8%AE%BE%E8%BF%87%E7%A8%8B%E4%B8%AD%E5%8F%88%E5%8F%91%E7%94%9F%E5%8F%98%E5%8A%A8%E7%9A%84%2C%E5%9C%A8%E7%94%B3%E8%AF%B7%E8%BE%90%E5%B0%84%E5%AE%89%E5%85%A8%E8%AE%B8%E5%8F%AF%E8%AF%81%E5%89%8D%E5%BA%94%E6%A0%B9%E6%8D%AE%E6%9C%AC%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6%B8%85%E5%8D%95%E8%BF%9B%E8%A1%8C%E5%88%A4%E5%AE%9A%3A%E5%B1%9E%E4%BA%8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7%9A%84%2C%E9%87%8D%E6%96%B0%E6%8A%A5%E6%89%B9%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6%96%87%E4%BB%B6%2C%E5%B9%B6%E5%9C%A8%E7%94%B3%E8%AF%B7%E8%BE%90%E5%B0%84%E5%AE%89%E5%85%A8%E8%AE%B8%E5%8F%AF%E6%97%B6%E5%8F%96%E5%BE%97%E9%87%8D%E6%96%B0%E6%8A%A5%E6%89%B9%E7%9A%84%E7%8E%AF%E8%AF%84%E6%89%B9%E5%A4%8D%3B%E4%B8%8D%E5%B1%9E%E4%BA%8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7%9A%84%2C%E5%BA%94%E7%BC%96%E5%88%B6%E6%A0%B8%E6%8A%80%E6%9C%AF%E5%88%A9%E7%94%A8%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9%9D%9E%E9%87%8D%E5%A4%A7%E5%8F%98%E5%8A%A8%E5%88%86%E6%9E%90%E8%AF%B4%E6%98%8E%2C%E5%90%91%E5%8E%9F%E7%8E%AF%E8%AF%84%E6%89%B9%E5%A4%8D%E6%9C%BA%E6%9E%84%E6%8A%A5%E5%A4%87%E3%80%82


核技术利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定义（5）
上海生态环境局规定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_规范性文件_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 (sh.gov.cn)

（二）核技术利用项目
1. 实质性变化：环评对应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活动种类和范围发生变化（扩大或者升级）。
2. 放射性同位素种类发生变化后使环境影响因子发生明显变化。
3. 同类别射线装置数量、最大管电压、最大管电流、加速器最大能量、最大束流等增加30%及以上。
4. 使用场所位置变更（不含自屏蔽射线装置在原工作场所内位置变化）。
5. 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变化或者工艺流程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的。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修订后的《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的
通知_环评改革_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sh.gov.cn)

（一）核技术利用项目
1. 实质性变化：环评对应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活动种类和范围发生变化（扩大或者升级）。
2. 放射性同位素核素种类、射线装置参数发生变化后使环境影响因子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的。
3. 使用场所位置变更（不含自屏蔽射线装置在原工作场所内位置变化）或新增使用场所。
4. 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变化或者工艺流程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的。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2/20200923/77199ea56f154d9485f99fac5ce34e21.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2/20200923/77199ea56f154d9485f99fac5ce34e21.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5359/hbzhywpt5395/20230224/2a39162633eb4a088a0ed948d41c75e2.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5359/hbzhywpt5395/20230224/2a39162633eb4a088a0ed948d41c75e2.html


6 验收监测（1）

6.1 验收监测方案编制

6.1.1 验收监测方案编制要求

建设单位根据验收自查结果，明确实际建设情况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措施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①确定验收工作范围、验收评价标准，②明确监
测期间工况记录方法，③明确验收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方法、频次等。

验收单位制定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方案。

6.1.2 验收监测方案内容

验收监测方案内容可包括：①项目概况、②验收依据、③项目建设情况、
④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⑤验收执行标准、⑥验收监测内容、⑦现场监
测注意事项、⑧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方案等。



6 验收监测（2）

6.2 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6.2.1 工况记录要求

6.2.1.1 验收监测应当①在确保主体工程工况稳定、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

成并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并②如实记录监测时的实际工况以及关键参数，
包括①放射源核素名称、活度、数量；②射线装置管电压、管电流、功率、
束流强度；③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核素名称、活度等。

6.2.1.2 退役项目应保留退役活动的关键记录，包括①退役期间场所去污产
生的放射性废物数量、种类、来源及活度，②工作人员受照剂量以及所采取
的辐射防护措施等；应当在场所去污、放射性废物清运等放射性污染治理工
作完成后，达到最终状态时进行验收监测。



6 验收监测（3）

6.2 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6.2.2 验收执行标准

6.2.2.1 建设项目和退役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原则上执行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所规定的标准。

6.2.2.2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之后发布或修订的标准对建
设项目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发布或修订的标准执行。



6 验收监测（4）

6.2 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6.2.3 监测内容

6.2.3.1 监测布点要求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标准，给出布点图，确保监测布点的代表性。

6.2.3.2 监测因子确定原则
6.2.3.2.1 新、改、扩建项目监测因子为项目运行时可能产生的放射性污染因子。
6.2.3.2.2 退役项目监测因子为项目终结运行后可能存在的放射性污染因子。

6.2.3.3 监测内容及监测项目

6.2.3.3.1 新、改、扩建项目
监测对象包括①工作场所辐射水平、②周围环境辐射水平、③放射性流出物。
监测项目包括①X/γ剂量率、②中子剂量率、③α/β放射性表面污染、④放射性废水/废气活度浓度及关键核

素（公众危害较大并成为关键人群组受照剂量主要来源的核素）及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开展的其他监测项目。
具体监测对象及监测项目应根据涉及的工艺和放射性核素种类确定。

6.2.3.3.2 退役项目
监测对象包括①工作场所辐射水平、②周围环境辐射水平。
监测项目包括①X/γ剂量率、②α/β放射性表面污染、③退役过程中工作人员外照射/内照射剂量及④环评文

件要求开展的其他监测项目。
具体监测对象及监测项目应根据涉及的退役流程和放射性核素种类确定。



6 验收监测（5）

6.3 验收监测的实施

验收监测应①由具有相应检验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②按照验收监测方案
开展现场监测，③做好现场监测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工作，并④对涉及的
其他辐射安全防护设施/措施建设、落实及运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6.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6.4.1 验收单位制定并实施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工作方案，以保证验收工作
的质量。

6.4.2 验收监测的采样、测量质量保证按照HJ 61（-2021）、GB 8999（-2021）

的要求执行。

6.4.3 监测仪器应①符合标准，②经检定或校准合格，并③在有效使用期内。



7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完成验收监测与检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编制验收监测报告，对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进行分析、评
价并得出结论。结论应明确①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运行效果，②项目对辐射工作人员、公众和周边环境
的辐射影响情况等。

7.1 报告编制基本要求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应规范、全面，如实、客观、准确地反映项目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要求的落实情况。

7.2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

7.2.1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项目概况、②验收依据、③项目建设情况、④辐
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⑤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⑥验收执行
标准、⑦验收监测内容、⑧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⑨验收监测结果、⑩验收结论等。

7.2.2  ①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新、改、扩建核技术利用项目应编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格式和内容见附录A；②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新、改、扩建核技术利用项目应编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表，格式和内容见附录B； ③核技术利用退役项目应编制退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表，格式和内容见附录C。



8 后续工作（1）

8.1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完成后，进入后续验收工作程序，
提出验收意见，编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形成验收
报告。验收报告包括①验收监测报告、②验收意见和③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三项内容。验收意见包括①工程
建设基本情况、②工程变动情况、③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措施落实情况、④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⑤验收结论
和⑥后续要求。验收意见和内容参见附录D。



8 后续工作（2）

8.2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况；
b）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运行情况；
c） 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配备情况；
d） 人员配备及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情况；
e） 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情况；
f） 放射性废物台账管理情况；
g）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 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对“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章节编写的规定。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①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②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③整改
工作情况等。

④相关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部门承诺负责实施与项目建设配套的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功能置换、栖息地保护等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或部门在所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并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如实
记载前述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

实例：①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②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11/t20171127_427000.htm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jsxmInfo_edit.jsp?id=A1BAAA633EA04A049A039F8B2D17C0E5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jsxmInfo_edit.jsp?id=73DB1F0393AD458CACF2B636F4D2DB0D


8 后续工作（3）
8.3 验收报告应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平台向社会公开，并形成验收档案。

注：
•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mee.gov.cn)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
• 上海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11/t20171127_427000.htm
http://114.251.10.205/#/pub-message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hjxxgk/jsxmhp_index.jsp


验收报告信息公开相关规定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https://www.mee.gov.cn/ywgz/fgbz/xzfg/201906/t20190628_707970.shtml）

第十七条   第三项 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W020171127564463305172.pdf (mee.gov.cn)）

第十一条   除按照国家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
信息：

（一）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后，公开竣工日期；

（二）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前，公开调试的起止日期；

（三）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的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
①建设项目基本信息、②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上述信息予以公开。

建设单位应当将验收报告以及其他档案资料存档备查。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xzfg/201906/t20190628_707970.shtml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11/W020171127564463305172.pdf




A.1  项目情况

A.2  验收依据

A.3  验收执行标准

A.4  项目建设情况

A.5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A.6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
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A.7  验收监测内容



A.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A.9  验收监测结果

A.10  验收监测结论



实例：①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②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jsxmInfo_edit.jsp?id=A1BAAA633EA04A049A039F8B2D17C0E5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jsxmInfo_edit.jsp?id=73DB1F0393AD458CACF2B636F4D2DB0D


项目建设内容：①简述建设单位情况、项目建设内
容和规模；②简述项目总平面布置、建设地点和周围环
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附项目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
和周边关系图；③给出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与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不一致的内容需要备注说明）。

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①简述项目工程设备组成、
工作方式和工艺流程，②说明工艺流程中的涉源环节及
各个环节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工艺操作方式和操作
时间等内容，③重点阐述可能产生放射性废物或可能存
在潜在放射性影响的工艺环节。

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
4. 其他相关文件。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采用的各种标准
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列出验收执行的标准名称、
标准号、标准限值等。

源项情况：说明项目涉及的源项相关参数，说明①
放射源的核素名称、活度、类别、数量；②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的核素名称、活度（比活度）、物理状态、日等
效最大操作量、操作时间、年操作量、毒性因子、操作
方式和暂存方式；③射线装置名称、型号、类型、射线
种类、管电压、管电流束流强度、能量、有用线束范围、
额定辐射输出剂量率和泄漏射线剂量率等技术参数。

表B.1  项目基本情况 表B.2  项目建设情况

验收依据

验收执行标准



简述①项目工作场所的布局和分区管理、②屏蔽设
施建设情况和屏蔽效能、③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设置
和功能实现情况、④放射性三废处理设施的建设和处理
能力和⑤辐射安全管理情况（与环境影响报告表或批复
对比）。

摘录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对①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
施的要求、②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及要求、③其他在
验收中需要考核的内容。

表B.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表B.3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说明实施质量保证和控制措施方案。 叙述①监测项目、②监测点位（附监测布点图）、
③监测仪器和④监测分析方法。

表B.5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表B.6  验收监测内容



验收监测期间运行工况记录：①验收监测应当在确
保主体工程工况稳定、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成并运行
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并②如实记录监测时的实际工况。

验收监测结果：①列表给出监测结果，并②根据辐
射工作场所和周围环境辐射水平监测结果评价辐射安全
与防护设施的防护效果；③根据表面污染监测结果评价
场所表面污染水平达标情况。

①叙述监测结果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②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是否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落实。③项目运行期间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影
响是否满足验收执行标准。

表B.7  验收监测 表B.8  验收监测结论





退役项目概况
1. 简述①退役单位、②退役项目的名称、③所在地区。
2. 简述退役项目的①源项、②范围、③目标及④退役活

动实施情况。

1. 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 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相关文件；
3. 列出验收执行的审批文件名称、文号，以及其他执行

的标准、标准限值等。

表C.1  项目基本情况 表C.2  验收标准



过程监测：①给出退役实施过程中的辐射监测数据，
包括场所内气溶胶浓度水平、剂量率热点分布、地面墙
面污染情况、污染土壤，②说明场所内的主要放射性核
素种类、污染水平和剂量率分布。

终态监测：①详细描述终态监测内容，包括退役范
围内的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场所等，②给出退役
终态监测的布点原则和要求，③给出监测介质、监测项
目和监测布点情况。

1.  说明退役实施情况：①描述退役项目实施过程，②重
点说明退役过程中采取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包括辐射监测（过程监测、终态监测），场所去污情
况，辐射防护分区，人员防护等；③以及建（构）筑
物、设备、放射性废物处理情况等。

2.  描述退役项目完成后达到的最终状态，①包括建（构）
筑物、设备、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去向，②及污染治理
最终情况。

3.  质量保证：描述退役验收过程中的①组织机构和②质
量保证措施。

表C.3  退役实施情况 表C.4  验收监测结果



总结性①给出结论意见，②明确退役项目是否达到最终
退役目标。根据退役监测结果①评价退役终态的辐射环境影响，

②分析工作人员退役实施过程中受到的辐射影响，③给
出评价结论，④说明退役项目达到退役验收标准。

表C.5  辐射影响分析 表C.6  验收监测结论



实例：①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②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平台 (sh.gov.cn)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jsxmInfo_edit.jsp?id=A1BAAA633EA04A049A039F8B2D17C0E5
https://e2.sthj.sh.gov.cn:8081/jsp/view/jsxmInfo_edit.jsp?id=73DB1F0393AD458CACF2B636F4D2DB0D


The End


